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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青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3〕654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的发行价格18.88元/股。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70.00万
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80.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40.00%。

根据《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822.4045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即1,38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90.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20.0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2,760.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8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
为0.0293151774%，申购倍数为3,411.20228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5月1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3年5月1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
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
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该违约情况以及存在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3〕19号）第四十一条中的其他违约
情形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
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
各板块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
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20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深证上〔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深证
上〔2023〕110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及《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3〕19号）等文件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
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5月10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
露的77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75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
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7,124,38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
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配售比例

A 类投资者 4,273,170 59.98% 4,833,017 70.04% 0.01131014%
B 类投资者 2,851,210 40.02% 2,066,983 29.96% 0.00724949%

合计 7,124,380 100.00% 6,900,000 100.00% 0.00968505%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11股按照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民生加银质量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
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383� 5518、0755-2383� 5519

发行人：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2日

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5月12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5月
1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5月1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
311室主持了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007，1007

末“5”位数 70434，10434，30434，50434，90434，94370，19370，44370，69370

末“6”位数 542407，042407，028397

末“7”位数 7247479

末“8”位数 55380374，05380374，30380374，80380374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长青科技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55,2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长青科技A股
股票。

发行人：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2日

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软件”、“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653号文注册通过。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
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10,000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

间内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因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数量
相同，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数量未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4,900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2,1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共7,0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12.68元/股。 发行人于2023年5月11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初始发行“航天软件”A股2,1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5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3年5月15日（T+2日）披露的《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资金应于2023年5月15日（T+2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

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
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5月1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
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

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
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国信证券投资者平台在线签署的《承诺函》，网下投资
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
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050,147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63,690,854,5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3297177%。 配号总数为127,381,709个，号码范
围为100,000,000,000—100,127,381,70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032.90倍，超过100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700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200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8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396236%。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5月12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

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3年5月
15日（T+2日）在《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和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布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2日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芯晟”、“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５２１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人（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００１．００万股。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００．０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０．００万股， 占发行总
规模的４．００％。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２０．０５万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３５０．７５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３１％； 网上发行数量为５７０．２５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６９％；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１，９２１．００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７５．００元 ／股。发行人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１日（Ｔ日）通过上交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美芯晟”Ａ股５７０．２５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５日（Ｔ＋２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５日（Ｔ＋２日 ）披露的《美芯晟科技 （北
京）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及时足
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资金应当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５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５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
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

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格核
查系统在线提交的 《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
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
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的，以及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
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３，４３６，３４４户 ，有效

申购股数为１７，５８１，１７２，０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３２４３５２７％。 配号总数为
３５，１６２，３４４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５，１６２，３４３。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３，０８３．０６
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
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
（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１９２．１０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５８．６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６０．３１％；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６２．３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３９．６９％。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４３３６１７３％。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２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浦东南路５２８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７０７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
签，并将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５日（Ｔ＋２日）在《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２日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恒通”、“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２，４６６．６６６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４５７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
称为“世纪恒通”，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４２８”。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４６６．６６６７万股。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２６．３５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
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２３．３３３３万股回
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７６３．６６６７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０３．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２，４６６．６６６７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

根据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７１３．６３６６３倍，高
于１００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４９３．３５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７０．３１６７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９６．３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０６１９４２７％，有
效申购倍数为４，５３２．６９２４０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０日（Ｔ＋２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
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
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
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１，８４８，７９８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１２，２１５，８２７．３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１４，７０２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３，０２２，３９７．７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２，７０１，８３７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３４，６９３，４０４．９５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３３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３５，０４５．５０
网下投资者未成功缴款的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获配
数量（股）

初步获配金
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１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信兴盛００６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０１９９０１４５６４ １，３３０ ３５，０４５．５０ １，３３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１２，７０１，８３７股，其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
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２７１，４３５股，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１０．００９９％；网下投资
者放弃认购股数１，３３０股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其中１３３股的限售期为６个月，约占网
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１０．００００％。 本次网下发行共有１，２７１，５６８股的限售期为６个月，约
占网下发行总量１２，７０３，１６７股的１０．００９９％，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５５０％。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

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１６，０３２股，包销金额为３，０５７，４４３．２０元。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０．４７０４％。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２日（Ｔ＋４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配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
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
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１ 保荐承销费用 ５，１００．００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９７９．０８
３ 律师费用 ８３５．００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３３．９６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２８０．５１

合计 ８，６２８．５５
注：１、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

２、如文中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３、发行手续费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０．０２５％。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１１１号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２、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４、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５

发行人：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5月12日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中科飞测”）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8,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23〕367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
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8,000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6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20.00%。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
足额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554.6607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9.43%，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45.3393万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5,165.3393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14%；网上发行数量为1,28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86%。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6,445.3393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3,159.75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
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
至500股的整数倍，即644.55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4,520.7893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14%，其中网下无锁定
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4,068.2541万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452.5352万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924.5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86%。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758467%。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5月1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3年5月1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23.60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2023年5月12日（T+2
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5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国泰君安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
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
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全部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的，以及获得
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
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
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
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 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

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投资者资质以
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1、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裕投资”））跟投；
2、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国

泰君安君享科创板中科飞测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君享1号资管计
划”）和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中科飞测2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君享2号
资管计划”）；

3、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
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和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
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3年5月9日（T-1日）公告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中
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
的专项核查报告》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3年5月8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23.60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188,800.00万元。

依据《实施细则》，本次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本次发行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
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证裕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
数2,542,372股，获配股数对应金额为59,999,979.20元。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
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3年5月16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通过君享1号资
管计划和君享2号资管计划参与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10.00%，即800
万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不超过18,690.00万元。其中，君享1号资管计划拟认购数量
不超过3,505,618股， 同时不超过8,190.00万元， 君享2号资管计划拟认购数量不超过
4,494,382股， 同时不超过10,500.00万元。 君享1号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8,190.00万元，共获配3,470,338股，获配股数对应金额为81,899,976.80元。君享2号资管计划
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10,500.00万元， 共获配4,449,152股， 获配股数对应金额为
104,999,987.20元。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在2023年5月16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合计12,000万元， 共获配
5,084,745股，获配金额合计119,999,982.00元。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证裕投资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 2,542,372 3.18 59,999,979.20 24

2 君享 1号资
管计划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3,470,338 4.34 81,899,976.80 12

3 君享 2号资
管计划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4,449,152 5.56 104,999,987.20 12

4
上海硅产业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847,457 1.06 19,999,985.20 12

5
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
基金二期股
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
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

业
4,237,288 5.30 99,999,996.80 12

合计 15,546,607 19.43 366,899,925.20 一

二、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5月11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进行中科飞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
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314，8814，3814，1314
末“5”位数 21190，41190，61190，81190，01190，32093，82093
末“6”位数 157506，357506，557506，757506，957506

末“7”位数 1618322，2868322，4118322，5368322，6618322，7868322，9118322，036
8322

末“8”位数 28566353，55403290，5075084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中科飞测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8,49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中科飞测股票。

三、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实施细则》《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

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19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
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交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
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5月10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32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62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 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
购，网下申购总量为13,974,59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的结
果如下：

配售对
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获配数
量（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有限售期配
售数量（股）

无限售期配
售数量（股） 初步配售比例

A类投资
者 10,564,850 75.60% 35,087,998 77.61% 3,511,907 31,576,091 0.03321208%

B类投资
者 3,409,740 24.40% 10,119,895 22.39% 1,013,445 9,106,450 0.02967908%

合计 13,974,590 100.00% 45,207,893 100.00% 4,525,352 40,682,541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

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032666

发行人：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2日


